
代    辦    委    託    書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    本人為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，股東戶號：                茲

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君憑其身分證正本及本委託書據以向  貴公司辦理 

□ 股票掛失 □ 印鑑變更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）相關事宜，若事後發生

致使損害他人權益時，本人同意與代理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，特立委託書為憑。

此    致 

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─台新銀行股務代理部 

股東戶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股東戶名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  ：               (受託人印鑑) 

通訊地址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    址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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